
 

 
 

                                  东建市〔2018〕89 号 
 

关于进一步明确工人工资保证金保函收退
及差异化缴纳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园区、镇街住房规划建设局，各建筑业企业： 

为规范建设领域工人工资保证金管理，确保《关于印发

〈东莞市建设领域工人工资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东人发〔2017〕104 号）落实到位，现将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执行该办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保函收退工作 

（一）保函收取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工程属地住建部门负责收取工人工

资保证金保函（以下简称“保函”），受益人是工程属地住建部

门。 

受益人在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交底”时收取保函。市一级

监督工程项目，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通知项目所在地的保

函受益人参与“建设工程安全监督交底”，由受益人收取保函

和出具保函收取凭证（附件 1）。 

（二）保函核实 

受益人在收取保函时必须核对以下内容： 

1．出具单位是否为本市商业银行或国有保险机构。 

2．格式和内容、保额、有效期是否符合《东莞市建设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领域工人工资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 

3．保函是否真实有效。 

（三）保函信息录入 

受益人负责将保函信息录入“东莞市建筑工程劳务人员

实名制管理系统”中的“保函管理”模块，并对保函的使用情况

进行跟踪记录。 

（四）保函退回 

1．施工总承包企业在保函期限届满后，凭“保函收取凭

证”和“保函退回申请表”（附件 2），向受益人申请退回保函。 

2．受益人收到保函退回申请后，应在 3 个工作日内核

实该工程工人工资支付情况，无拖欠工人工资的将保函原件

退回给申请人。 

二、保函保额差异化管理 

以“东莞市建筑工程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平台为基

础，按照“平台共建、信息共享、一处拖欠、全市共惩”原则，

建立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信息录入和查询系统。 

（一）拖欠信息录入。市住建局，各园区、镇街住房规

划建设局，各代建单位负责将企业以下拖欠工人工资信息登

记在“东莞市建筑工程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中“劳资事

件处理记录”模块。 

1．因劳资纠纷，引起群体事件有以下情形之一： 

（1）施工总承包企业及相关用工企业负责人未按要求

及时到场处理的； 

（2）施工总承包企业及相关用工企业未能及时处理好

纠纷的； 



（3）施工总承包企业及相关用工企业拖欠的工人工资

未按处理意见及时支付到位的。 

2．动用过工人工资保函处理拖欠工人工资问题的。 

3．其他法律法规认定的拖欠工人工资行为。 

（二）信息查询应用。受益人和施工总承包企业，须自

行在“东莞市建筑工程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系统” 中“劳资事

件处理记录”模块查询企业记录。按照《东莞市建设领域工人

工资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要求确定收取或纳缴比

例，即首次按项目合同造价 5%比例缴纳，自出现拖欠问题

之日起一年内按 10%缴纳，三年内未出现拖欠问题的按 2.5%

缴纳。 

 

附件：1．保函缴交凭证 

2. 保函退回申请表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 7 月 5 日 

 

 

 

 

  抄送：市人力资源局、市城建工程管理局，

市人民银行， 

东实公司、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市水投集团， 



市建筑业协会。 



 

 

 


